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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林  菱 分機 2409 

案由：為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局）函請廢止
「臺北市聯合婚禮參加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一
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民政局一０四年六月二日北市民人口字第一０四三

一七四二二００號函及一０四年六月十日北市民人
口字第一０四三一八一三五００號函略以： 

（一）本辦法係本府以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府法三字
第０九三二一四二五九００號令訂定發布，並以
九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府法三字第０九七三一一三
一五００號令修正發布第二條及第三條、一０一
年五月八日府法三字第一０一三一二四０二００
號令修正發布第二條。 

（二）本府為倡導婚禮節約，改善社會風氣，自六十二
年起辦理示範性集團婚禮。惟民法第九百八十二
條修正案於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布由儀式婚
改為登記婚，依民法親屬篇施行法第四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本條自公布後一年施行。故結婚形式
要件自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起改採登記婚，不
再以舉行公開儀式為必要，本府舉辦之聯合婚
禮，即未具結婚之法律效力，與人民身分法上權
利義務欠缺重要關聯；另依行政院「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具體行動措施，應正視家庭與社會多元
化發展之現況與趨勢，對於同居伴侶或非傳統家
庭型態之多元家庭，應研議相關福利，以強化其
家庭功能。為兼顧多元家庭之保障及社會彈性之
發展，聯合婚禮應積極轉型為政策宣導性活動，
無以自治規則予以管制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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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七款規
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廢止之：……
七、其他情形無保留必要者。」擬予廢止本辦法。 

二、本辦法廢止案，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二十七條第七款規定尚無不合，擬予同意。 

三、檢附擬廢止法規表及本辦法條文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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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廢      止      法      規      表 

法   規   名   稱 發   布   日   期   文   號 廢     止     理     由 

臺北市聯合婚禮參加

辦法 

一、臺北市政府九十三年十月

二十八日府法三字第０

九三二一四二五九００

號令訂定。 

二、臺北市政府九十七年五月

十五日府法三字第０九

七三一一三一五００號

令修正發布第二條及第

三條條文。 

三、臺北市政府一０一年五月

八日府法三字第一０一

三一二四０二００號令

修正發布第二條條文。 

一、本府為倡導婚禮節約，改善社會風氣，自

六十二年起辦理示範性集團婚禮。惟民法

第九百八十二條修正案於九十六年五月

二十三日公布由儀式婚改為登記婚，依民

法親屬篇施行法第四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本條自公布後一年施行。故結婚形式

要件自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起改採登

記婚，不再以舉行公開儀式為必要，本府

舉辦之聯合婚禮，即未具結婚之法律效

力，與人民身分法上權利義務欠缺重要關

聯；另依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具

體行動措施，應正視家庭與社會多元化發

展之現況與趨勢，對於同居伴侶或非傳統

家庭型態之多元家庭，應研議相關福利，

以強化其家庭功能。為兼顧多元家庭之保

障及社會彈性之發展，聯合婚禮應積極轉

型為政策宣導性活動，無以自治規則予以

管制之必要。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041028&RealID=02-06-100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041028&RealID=02-06-100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041028&RealID=02-06-100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041028&RealID=02-06-100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080515&RealID=02-06-100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080515&RealID=02-06-100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080515&RealID=02-06-100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080515&RealID=02-06-100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080515&RealID=02-06-100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120508&RealID=02-06-100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120508&RealID=02-06-100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120508&RealID=02-06-100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2F1001-20120508&RealID=02-0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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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

七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廢止之：……七、其他情形無保留必要

者。」擬予廢止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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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聯合婚禮參加辦法 

 

第  一  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改善社會風氣，倡導婚禮節約，推行示範性 

              婚禮儀式，辦理聯合婚禮事宜，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申請參加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聯合婚禮（以下簡稱聯合婚禮）者，須男 

              女雙方當事人均符合民法之結婚要件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且其中一方須設籍 

              於本市或於本市就業或就學者。 

              聯合婚禮之報名方式，由本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局）於聯合婚禮前二個 

              月公告於聯合婚禮網站。 

第  三  條    身心障礙者申請參加聯合婚禮，民政局得保留名額優先受理。 

  

第  四  條  申請人經審核符合參加資格，每對須繳交服務費新臺幣一千元。繳費後無故 

              退出或被取消參加資格者，服務費概不退還，且一年內不得再申請參加。但 

              因特殊原因無法參加，於婚禮前檢具證明，經民政局同意者，得於聯合婚禮 

              結束後一個月內申請無息退費，逾期不予受理。 

              市民聯合婚禮如因天災、戰爭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如期舉辦或停 

              辦時，民政局無息退還每對申請人所繳交之服務費，申請人不得異議或請求 

              任何賠償。 

  

第  五  條  每對新人應參加講習會，雙方當事人應於規定時間準時出席，無故缺席者視 

              同棄權，取消參加婚禮資格。但因特殊原因無法出席，於講習會前檢附證明 

              ，經民政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六  條    民政局得結合民間資源共同辦理聯合婚禮。 

  

第  七  條  本辦法所定之書表格式，由民政局定之。 

  

第  八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